附件6：

同意撤销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

	序号
	主管部门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1
	教育部
	河海大学
	081301
	船舶与海洋工程
	四年

	2
	教育部
	武汉大学
	060104
	博物馆学
	四年

	3
	教育部
	武汉大学
	100303*
	医学影像学
	五年

	4
	天津市
	天津工业大学
	080501
	热能与动力工程
	四年

	5
	山西省
	运城学院
	110205
	人力资源管理
	四年

	6
	吉林省
	北华大学
	090302
	森林资源保护与游憩
	四年

	7
	江苏省
	苏州大学
	090501
	动物科学
	四年

	8
	湖北省
	长江大学
	081901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四年

	9
	湖北省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080702
	城市规划
	四年

	10
	湖北省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081001
	环境工程
	四年

	11
	湖北省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100301
	临床医学
	五年

	12
	湖北省
	武汉大学东湖分校※
	110302
	公共事业管理
	四年

	13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
	040108W
	科学教育
	四年

	14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
	070302
	应用化学
	四年

	15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
	070402
	生物技术
	四年

	16
	湖北省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070402
	生物技术
	四年

	17
	湖北省
	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071302
	材料化学
	四年

	18
	湖北省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050401
	音乐学
	四年

	19
	湖北省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07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四年

	20
	四川省
	四川农业大学
	081102
	制药工程
	四年

	21
	云南省
	云南大学
	0814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年


